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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条 超出个人

自用、合理数量的宗教类出

版物及印刷品进境，或者以

其他方式进口宗教类出版物

及印刷品，应当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办理。

第四十七条 从事互联

网宗教信息服务，应当经省

级以上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

门审核同意后，按照国家互

联网信息服务管理有关规定

办理。

第四十八条 互联网宗

教信息服务的内容应当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宗教

事务管理的相关规定。

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的

内容，不得违反本条例第四

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

第七章宗教财产

第四十九条 宗教团体、

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对依法占有的

属于国家、集体所有的财产，依照法律

和国家有关规定管理和使用；对其他合

法财产，依法享有所有权或者其他财产

权利。

第五十条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

教活动场所合法使用的土地，合法所有

或者使用的房屋、构筑物、设施，以及其

他合法财产、收益，受法律保护。

任何组织 或者个人 不得侵占 、哄

抢、私分、损毁或者非法查封、扣押、冻

结、没收、处分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

教活动场所的合法财产，不得损毁宗教

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占有、使

用的文物。

第五十一条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

宗教活动场所所有的房屋和使用的土

地等不动产，应当依法向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不动产

登记，领取不动产权证书；产权变更、转

移的，应当及时办理变更、转移登记。

涉及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

动场所土地使用权变更或者转移时，不

动产登记机构应当征求本级人民政府

宗教事务部门的意见。

第五十二条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

宗教活动场所是非营利性组织，其财产

和收入应当用于与其宗旨相符的活动

以及公益慈善事业，不得用于分配。

第五十三条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捐

资修建宗教活动场所，不享有该宗教活

动场所的所有权、使用权，不得从该宗

教活动场所获得经济收益。

禁止投资、承包经营宗教活动场所

或者大型露天宗教造像，禁止以宗教名

义进行商业宣传。

第五十四条 宗教活动场所用于宗

教活动的房屋、构筑物及其附属的宗教

教职人员生活用房不得转让、抵押或者

作为实物投资。

第五十五条 为了公共利益需要，

征收宗教团体、宗教院校或者宗教活动

场所房屋的，应当按照国家房屋征收的

有关规定执行。宗教团体、宗教院校或

者宗教活动场所可以选择货币补偿，也

可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或者重建。

第五十六条 宗教团体、宗教院校、

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可以依法

兴办公益慈善事业。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公益

慈善活动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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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19. 冯先生在上班途中被车撞

倒袁也应由医保支付吗钥

答 19.上述情况中，冯先生因为是

在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首先要按

照事故的责任来确定医疗费用的支付

主体。如果冯先生在交通事故责任认

定中承担主要责任，则应由他个人承

担医疗费用。如果是对方承担全部责

任或主要责任，则由对方支付他的医

疗费用；如果对方逃逸的，可由工伤保

险先行支付他的医疗费用。

问 20.老张在医院住院的时候袁医
生说医保对住院天数有限制袁 要求他

住院 14 天后先办理出院袁 然后自费

7 天之后再次办理入院遥老张很疑惑袁

医保真有这样的规定吗钥
答 20.为了防止过度医疗，有的地

方医保部门会对医疗机构进行平均住

院费用的评价，但并未对费用进行限

制，更没有对住院天数进行限制。住院

天数是医疗机构根据患者病情及医院

管理规定来确定的，医保部门不得干

涉临床诊疗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1990 年 9 月 7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自 199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根据 2000

年 10 月 31 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

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的

决定》修正）

第一条 为了保护归侨、侨眷的合法

的权利和利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 归侨是指回国定居的华侨。

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

侨眷是指华侨、归侨在国内的眷属。

本法所称侨眷包括:华侨、归侨的配偶，

父母，子女及其配偶，兄弟姐妹，祖父

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以及

同华侨、归侨有长期扶养关系的其他亲

属。

第三条 归侨、侨眷享有宪法和法律

规定的公民的权利，并履行宪法和法律

规定的公民的义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

不得歧视。国家根据实际情况和归侨、

侨眷的特点，给予适当照顾，具体办法由

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规定。

第四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及

其负责侨务工作的机构，组织协调有关

部门做好保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的

工作。

第五条 国家对回国定居的华侨给

予安置。

第六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归侨

人数较多地区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应当

有适当名额的归侨代表。

第七条 归侨、侨眷有权依法申请成

立社会团体，进行适合归侨、侨眷需要的

合法的社会活动。 归侨、侨眷依法成立

的社会团体的财产受法律保护，任何组

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

第八条 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

和地方归国华侨联合会代表归侨、侨眷

的利益，依法维护归侨、侨眷的合法权

益。

第九条 国家对安置归侨的农场、林

场等企业给予扶持，任何组织或者个人

不得侵占其合法使用的土地，不得侵犯

其合法权益。在安置归侨的农场、林场

等企业所在的地方，可以根据需要合理

设置学校和医疗保健机构，国家在人员、

设备、经费等方面给予扶助。

第十条 国家依法维护归侨、侨眷职

工的社会保障权益。用人单位及归侨、

侨眷职工应当依法参加当地的社会保

险，缴纳社会保险费用。

对丧失劳动能力又无经济来源或者

生活确有困难的归侨、侨眷，当地人民政

府应当给予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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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条 机关应当建立电

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制

度，按照《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

档案管理规范》（GB/T18894）确

定的职责与分工开展电子文件

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工作。

第六十一条 机关配备的网

络基础设施、系统硬件、基础软

件、安全保障系统、终端及辅助

设备应当满足档案信息化的管

理需要并适当冗余、方便扩展。

机关档案部门应当配置独立

的专业服务器和专用存储设备。

服务器和存储设备应当满足高

效、可用、可扩展等要求。

机关在电子政务云或自建私

有云上建设电子档案管理系统

的，其计算资源、存储资源和安

全防范等应当满足电子文件和电子档案

管理要求。不得使用电子政务云之外的其

他公有云存储管理电子文件、电子档案。

第六十二条 机关办公自动化系统和

其他业务系统应当嵌入电子文件分类方

案、归档范围与保管期限表和整理要求，

在电子文件形成时自动或半自动开展鉴

定、整理工作，实施预归档。

电子档案管理系统应当功能完善、适

度前瞻，满足电子档案真实性、可靠性、完

整性、可用性管理要求。电子档案管理系

统基本功能和可选功能应当参照《数字档

案室建设指南》、《数字档案室建设评价办

法》、《电子文件管理系统通用功能要求》

（GB/T29194）以及同级国家综合档案馆的

相关要求执行。

电子档案管理系统等级保护不得低

于二级标准，分级保护等级应当与电子档

案最高密级相适应。使用电子政务云服务

的，应当与电子政务云管理机构明确安全

管理责任。

第六十三条 电子档案的文件格式和

质量应当符合标准要求，元数据应当齐全

完整，满足长期保存和同级国家综合档案

馆进馆要求。

第六十四条 机关应当为电子档案安

全存储配置在线存储系统。在线存储系统

应当实施容错技术方案，定期扫描、诊断

存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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